
“晋创谷·临汾”科技企业（团队）入驻
遴选及优惠政策实施细则（试行）
（2025年修订）

为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规范“晋创谷·临汾”企业（团队）入驻遴选工作，便于企业入驻优惠政策落实，特制定本细则。
一、入驻条件
“晋创谷·临汾”入驻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bookmark: _GoBack]1.企业注册地和主要研发、办公场所须在“晋创谷·临汾”内（新注册或迁入企业，自入驻协议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企业注册登记或地址变更）；
2.企业应为科创型企业，知识产权界定清晰、无纠纷，符合环境评价和节能减排要求；
3.企业研发技术或项目应符合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新材料三个“晋创谷·临汾”的产业方向，重点支持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能源革命和绿色环保四个产业领域企业入驻；
4.企业应当拥有项目研发团队和核心知识产权，项目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产业化条件；
5.优先支持拥有重要科技成果及以上的企业入驻（依据科技成果评价机构出具的科技成果评价报告）。
二、入驻流程
（一）项目初审
有入驻意向的科技型企业（团队），统一由“晋创谷·临汾”园区运营公司负责对接，组织开展调研参观、政策解读、洽谈交流等事项。双方充分对接后，由园区运营公司协助企业（团队）填写入驻申请材料并完成初审。入驻申请材料包括：
1.《“晋创谷·临汾”入驻申请表》（见附件1）；
2.团队情况介绍：团队概况、已拥有的知识产权及获奖情况、经济社会效益等情况及其印证资料；
3.产品介绍：产品基本情况及国家/地区产业政策符合度、指标先进程度及创新程度、技术成熟度、市场竞争力、已有或潜在用户及其印证资料；
4.预期营业收入空间和社会效益及相关依据；
5.科技成果评价报告（可选）。
（二）专家审查
由园区运营公司向“晋创谷·临汾”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临汾市科技局）提出专业审查需求，“晋创谷·临汾”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根据申请入驻企业（团队）所属产业领域，组织相关专家开展综合评估，主要依据为：
1.入驻企业/团队核心成员；
2.技术成熟度、市场竞争力；
3.预期营业收入空间和社会效益；
4.国家/地区产业政策符合度及负面清单。
评估结果反馈园区运营公司。
（三）协议签订
园区运营公司参考评估结果，与入驻企业（团队）签订入驻协议。入驻协议正式文本生效前报“晋创谷·临汾”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备案。
三、企业入驻优惠政策
科创型企业正式入驻或者入驻团队注册企业后即可享受晋创谷相关优惠政策。
（一）入驻全流程服务
由服务专员为入驻企业（团队）提供“一对一”、7x24小时全流程服务，提供涵盖政策咨询、办公场所申请、支持资金申报、人才公寓申请、人事关系代理、随迁子女入学办理、配偶就业手续、健康体检就医、城市政务生活便利等全方位、多维度一站式服务，免费提供工商注册、商标注册、财务托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法律法务、投融资等方面的资源对接。
（二）研发投入支持
企业入驻期满一年后，按照绩效考评结果，对考核优秀的一次性给予非财政研发投入的10%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金全部用于企业研发投入。
（三）成果产业化政策
对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落地衔接服务，协调项目选址、对接洽谈、落地跟踪服务等工作，对满足临汾经济开发区落地条件并通过评审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可享受临汾经济开发区相关政策。
四、附则
《“晋创谷·临汾”科技企业（团队）入驻遴选及优惠政策实施细则（试行）》最终解释权归临汾市科技局，自印发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一年，一年后根据实施情况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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